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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通过专人送达、 邮件方式送达给董

事、监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监事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伟杰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签署的《增资协议》的约定，公司决定使用超

募资金

２１

，

７９６

，

７９０．０４

元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

３

，

５６１

，

５６７

元股权

（占德州联合总股本的

５．９３５９％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的股权将增至

４１．６７％

，仍为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但尚未达到实质控制地位。 公司将继续收购德

州联合公司股权，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保荐人、 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刊

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票回避表决。

为增强公司合营企业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电力”）资本实力、增强竞争力，

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０

万元向杰瑞电力增资，投入的资金计入注册资本。 杰瑞电力的合营股东德美

机电有限公司以同等条件同时向杰瑞电力增资

３５０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杰瑞电力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０

万

元。

公司关联董事孙伟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吕燕玲女士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公司二楼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方式送达给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映女士召集并主

持，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签署的《增资协议》的约定，公司决定使用超

募资金

２１

，

７９６

，

７９０．０４

元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

３

，

５６１

，

５６７

元股权

（占德州联合总股本的

５．９３５９％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的股权将增至

４１．６７％

，仍为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但尚未达到实质控制地位。 公司将继续收购德

州联合公司股权，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不属于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

投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７９６

，

７９０．０４

元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５．９３５９％

的股权。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刊

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增强公司合营企业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电力”）资本实力、增强竞争力，

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０

万元向杰瑞电力增资，投入的资金计入注册资本。 杰瑞电力的合营股东德美

机电有限公司以同等条件同时向杰瑞电力增资

３５０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杰瑞电力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０

万

元。

监事会认为：上述超募资金使用向杰瑞电力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

司及杰瑞电力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且杰瑞电力合营股东德美机电有限公司以同等

条件同时向杰瑞电力增资，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因此同意公司超募资金使用

３５０

万元向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０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９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５９．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２

，

５５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３

，

３０３．３０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１６９

，

２４６．７０

万元。 扣除计划募集

资金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超募

１３８

，

２４６．７０

万元。

根据《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十三章募集资金运用”披露：如本次发

行实际募集资金超过预计投资总额，多余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交易背景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的议案》并签署了《增资协议》（该事项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等法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目前公司持有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联合”）

３５．７４％

的股权。

根据《增资协议》约定，公司可以收购有意愿转让股权的股东的股权，增持德州联合股权。 增持股权

的价格按照德州联合修订后的《股权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增资协议》约定，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７９６

，

７９０．０４

元收购德州联合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

持有的

３

，

５６１

，

５６７

元股权（占德州联合总股本的

５．９３５９％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德州联合的股权将

增至

４１．６７％

，仍为德州联合的第一大股东，但尚未达到实质控制地位。

２

、交易批准程序

本次收购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董事会授权公司高管层办理本次收购相关事宜，包括签

署涉及本次收购的相关法律文件（含《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 公司保荐人、独

立董事就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股权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

成《公司章程》规定的“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应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情形，因而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也不存在需征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形。 本次收

购无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

本次收购尚需与股权出让人签署《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交易标的资

产产权权属不清等情形。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

铁柱，主营范围：石油设备、钻采工具、配件及配套的机械产品、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制造、销售

及产品租赁、技术服务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项目 单位

：

元 项目 单位

：

元

资产总额

４７５

，

６３２

，

３４９．７８

营业收入

１５２

，

３６４

，

５１１．３５

负债总额

１０８

，

４９１

，

１８１．４６

营业利润

２５

，

４２５

，

６５０．１１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２３

，

８３７

，

５２８．１６

净利润

２４

，

０２２

，

２８０．８４

净资产

３６７

，

１４１

，

１６８．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７

，

５５３

，

１０６．７２

每股净资产

６．１２ － －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不存在包括重大担保、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净利润中不存在包含

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

五、交易对方情况及交易对价

１

、公司以德州联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每股净资产

６．１２

元为收购价格，收购下述股东股权：

序

号

交易对

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转让股权数

量

（

元

）

转让比例

股权对应的净资

产

（

元

）

交易对价

（

元

）

备注

１

左延庆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５６ｘｘｘｘ２７５９ ４６８，１２２ ０．７８０２％ ２，８６４，９０６．６４ ２，８６４，９０６．６４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于金兆

、

董应山

、

汪顺海

、

孙彦江

。

２

赵卫东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６２ｘｘｘｘ２７１２ ３１３，４３９ ０．５２２４％ １，９１８，２４６．６８ １，９１８，２４６．６８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陆亚光

、

杨伟

、

袁洪义

。

３

赵克恩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５７ｘｘｘｘ１５３３ １９７，０２４ ０．３２８４％ １，２０５，７８６．８８ １，２０５，７８６．８８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余雨清

、

张吉林

。

４

曾文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５２ｘｘｘｘ２７１６ １７２，０００ ０．２８６７％ １，０５２，６４０．００ １，０５２，６４０．００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张彤科

。

５

杨成永

３７２４２６７４ｘｘｘｘ２３１ ９２，９７９ ０．１５５０％ ５６９，０３１．４８ ５６９，０３１．４８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陈素荣

。

６

颜景奎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６２ｘｘｘｘ１５３２ ２３２，２００ ０．３８７０％ １，４２１，０６４．００ １，４２１，０６４．００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王金生

。

７

王增友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６２ｘｘｘｘ１５１４ ２４６，７８９ ０．４１１３％ １，５１０，３４８．６８ １，５１０，３４８．６８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刘建章

、

刘秀英

。

８

王树明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５３ｘｘｘｘ２７１３ ２６８，８９４ ０．４４８２％ １，６４５，６３１．２８ １，６４５，６３１．２８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韩红霞

、

任利民

。

９

王清明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５５ｘｘｘｘ１５１１ １４０，０００ ０．２３３３％ ８５６，８００．００ ８５６，８００．００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马玉梅

。

１０

王军民

３７２４２７１９７１ｘｘｘｘ６９１２ １２２，５６３ ０．２０４３％ ７５０，０８５．５６ ７５０，０８５．５６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吴章柱

。

１１

王景法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５９ｘｘｘｘ１５１３ ５０，７１６ ０．０８４５％ ３１０，３８１．９２ ３１０，３８１．９２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周向东

。

１２

王继平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７７ｘｘｘｘ７４１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９１８，０００．００ ９１８，０００．００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钟盛西

。

１３

王海斌

５３０１１１１９７２ｘｘｘｘ１７７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７３４，４００．００ ７３４，４００．００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孙建琪

。

１４

孙建国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６０ｘｘｘｘ１５１１ １０８，０００ ０．１８００％ ６６０，９６０．００ ６６０，９６０．００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张爱英

。

１５

刘会清

３７１４０２１９７２ｘｘｘｘ１９１８ ２３９，８５２ ０．３９９８％ １，４６７，８９４．２４ １，４６７，８９４．２４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金建安

、

魏淑清

。

１６

李福泉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５３ｘｘｘｘ１５１８ １８６，２８２ ０．３１０５％ １，１４０，０４５．８４ １，１４０，０４５．８４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云洪军

。

１７

高岩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５６ｘｘｘｘ２７２２ ３７０，０００ ０．６１６７％ ２，２６４，４００．００ ２，２６４，４００．００ －

１８

曹志云

３７２４０１１９７１ｘｘｘｘ７４１５ ８２，７０７ ０．１３７８％ ５０６，１６６．８４ ５０６，１６６．８４

股权实际出让人为

：

谢辉

。

合计

３，５６１，５６７ ５．９３５９％ ２１，７９６，７９０．０４ ２１，７９６，７９０．０４ －

经查，上述交易对方持的德州联合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收购股权事宜不涉及债权债

务转移事宜。

２

、本次收购前后德州联合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４４．２７７４ ３５．７４％ ２

，

５００．４３４１ ４１．６７％

王铁柱等

３７

名自然人股东

（

注

）

３

，

８５５．７２２６ ６４．２６％ ３

，

４９９．５６５９ ５８．３３％

注：本次收购完成后，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将由

３７

名变更为

３６

名。

六、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让方）：左延庆等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实际出让人为于金兆等

２７

人）

乙方（受让方）：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收购标的：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共计

３

，

５６１

，

５６７

元股权。

２

、成交金额：共计

２１

，

７９６

，

７９０．０４

元（含税）。

３

、支付方式：公司以超募资金一次性支付，代扣股权转让的税金由德州联合代缴。

４

、交易定价依据：按照德州联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作为收购定价，即每

１

元股权成交价格为

６．１２

元。 成交价格与账面值不存在较大差异。

５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生效。

七、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高层人士变动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以及潜在的关

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八、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德州联合

４１．６７％

的股权，公司对其享有的损益将由收购前的

３５．７４％

增

至

４１．６７％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德州联合石

油机械有限公司的议案》及签署的《增资协议》，公司将继续收购德州联合公司股权，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井下工具的开拓力度，对提升公司油田服务链条的整体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不属于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风险投

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成交价格与账面值不存在较大差异，交易价格公

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交易价

格公允。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７９６

，

７９０．０４

元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５．９３５９％

的

股权。

２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不属于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

投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７９６

，

７９０．０４

元收购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５．９３５９％

的股权。

３

、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杰瑞股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不属于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

上述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德州联合部分股权事项已经杰瑞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和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保荐机构同意杰瑞

股份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７９６

，

７９０．０４

元收购德州联合

５．９３５９％

股权事项。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５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表》。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０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９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５９．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２

，

５５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３

，

３０３．３０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１６９

，

２４６．７０

万元。 扣除计划募集

资金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超募

１３８

，

２４６．７０

万元。

根据《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十三章募集资金运用”披露：如本次发

行实际募集资金超过预计投资总额，多余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概述

为增强公司合营企业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电力”）资本实力、增强竞争力，

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０

万元向杰瑞电力增资，投入的资金计入注册资本。 杰瑞电力的合营股东德美

机电有限公司以同等条件同时向杰瑞电力增资

３５０

万元。

２

、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 公司

关联董事孙伟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吕燕玲女士回避表决。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介绍

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７

号，注册

号：

３７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３２４３７

，法定代表人：孙伟杰，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公司占

５０％

股权），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围：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发电机组及分布式能源产品；开发、设

计、生产、销售发电机组产品的相关配套部件，含：自动控制柜、开关柜、电源自动切换设备；上述产品的

代理业务；上述发电机组产品的维修、服务及配件供应。 （以上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管理的商品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与德美机电有限公司（香港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投资比

例为

５０％

；公司董事长孙伟杰先生任杰瑞电力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王坤晓先生任杰瑞电力董事兼总经

理、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吕燕玲女士任杰瑞电力监事。 基于上述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１０．１．３

之规定，杰瑞电力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关联董事孙伟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吕燕玲女士

回避表决。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增强公司合营企业杰瑞电力资本实力、增强竞争力，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０

万元向杰瑞电力

增资，增资资金计入注册资本。 杰瑞电力的合营股东德美机电有限公司以同等条件同时向杰瑞电力增

资

３５０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杰瑞电力公司业务发展速度较快，原有的资本规模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有鉴于此，公司

决定向杰瑞电力公司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杰瑞电力公司注册资本将增至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升其资

本实力，增强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益。

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杰瑞电力通常不进行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无影响，且公司享有其

５０％

的收益权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产生影响。

六、承诺

经自查，公司及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 公司及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超

募资金增资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中介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向杰瑞电力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及杰瑞电力

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并且杰瑞电力合营股东德美机电有限公司以同等条件同时向杰

瑞电力增资，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超募资金使用

３５０

万元向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２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上述超募资金使用向杰瑞电力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

司及杰瑞电力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且杰瑞电力合营股东德美机电有限公司以同等

条件同时向杰瑞电力增资，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因此同意公司超募资金使用

３５０

万元向烟台杰瑞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向杰瑞电力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的正常经

营行为，符合公司及杰瑞电力实际经营需要，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保

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０

万元向杰瑞电力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公司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行政楼

四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专人、邮件和电话的方式传达至全体董事和监事。 会议由董事长朱宝松先生

主持，会议应出席表决董事

７

人，实出席表决董事

７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对《公司章

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附件一《公司章

程对应条款修正案》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星

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

附件一：

公司章程对应条款修正案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本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条款 原章程中的内容 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铸钢件

，

铸

铁件

，

锻造

，

金属加工

；

服装

、

手套

、

模具生

产

（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

）；

含下属分公司经营范围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铸钢件

，

铸铁件

，

锻造

，

金属加工

；

起重设备

、

通用

机械的设计

、

制造和销售

；

新材料

、

新工

艺的研发

；

服装

、

手套

、

模具生产

（

污染物

排放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

）；

含

下属分公司经营范围

。（

以工商核准经营

范围为准

。 ）

本议案还需提交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及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经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１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望各位股东准时参加。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公司四楼会议室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出席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会议记录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人

三、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手续：

（

１

）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自然人股东代理人须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及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附件一）、法定代表人证明书（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能够证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附件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

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以书面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并详细填写 《股东参会登记

表》（附件三）， 要求将以上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或传真至董事会办公

室，以便登记确认。

（

４

）联系地点：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司（来

信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３１１１０６

联系人：吴建海 张晶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

附件一：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就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意见的对应栏打“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同志，在我单位任

＿＿＿＿＿＿＿＿＿＿＿＿＿＿＿＿＿

职务，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宝鼎重工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名称

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每日经济新闻》刊登了题为《广联达遭竞争对手质疑：高增长源于财

务造假》的报道，文中大量引述上海鲁班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宝明先生的论点，其中主

要涉及：

１

、指称公司财务数据失真，经不起推敲，财务做假。 具体表现在：

１

）虚开发票、通过分红和收购套钱；

２

）根据增值税应退税额推算出的收入与实际收入不符；

３

）北京地区收入增长过高。

２

、以楼市调控为由，质疑公司的业绩增长。

３

、指称公司第三季度经营业绩放缓。

４

、指称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未尽到详实披露的义务，刻意隐瞒。

二、澄清说明

公司董事会在获悉上述报道内容后十分重视，本着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

股价出现大幅波动的考虑，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下午开市起临时停牌，同时展开核

实、澄清工作。

经核实，上述报道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严重失实，引用的论点和相关数据缺乏基本依

据，属主观臆断。 公司为此做出澄清说明如下：

１

、文中关于公司财务数据失真，经不起推敲，财务做假的说法不属实。

１

）关于虚开发票、通过分红和收购套钱的问题

第一，公司的每一笔销售记录真实完整，在公司订单管理系统中均有据可查。 造价类

软件的收入确认方法是：根据购销双方的合同或约定，在向客户提交产品或服务后，按照

确定的交易价格或收费标准，在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取货款的凭据时，确认销售收入，开具

发票。 项目管理类软件具有客户化特性，收入确认具有特殊性，是按照合同条款约定，并

经客户验收后的完工进度作为依据进行收入确认，开具发票。 公司历年收入已经过会计

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的审计，不存在虚开发票问题。

第二，公司历年的分红政策稳定，根据每年的留存利润及现金流情况制定分红方案，

与公司是否上市无关，不存在套钱（现）行为。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

２

，

２１５．３６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

分红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

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上市后立即兑现

２００９

年末所有留存利润

由新老股东共享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 公司按照监管部门鼓励现金分红的

做法，在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

股利。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年度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具体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拟

定，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第三， 公司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和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

款，均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到被收购公司的股东账户中，相关股东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

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并锁定的承诺，不存在套钱（现）行为。

２

）关于根据增值税应退税额推算出的收入与实际收入不符的问题

第一，文中论点实属未分清退税主体和退税基数，将公司所有的分、子公司均作为退

税主体，将公司合并报表的所有收入均作为退税基数。 公司实际情况是：根据国家增值税

即征即退相关政策规定，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只有公司总部、杭州广联达慧中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具有退税资格，其他三十余家分、子公司均无退

税资格，即这三十余家分、子公司所销售产品的增值部分必须足额缴纳

１７％

的增值税，不

能享受增值税超过

３％

部分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 此内容在公司年度及半年度财务报告

附注的税项部分进行过详细披露。 按照文中简单的推算方法计算出的实际收入肯定是错

误的。

第二，财务报告中的服务收入属于营业税缴纳范围，也不属增值税退税范围之列。

３

）关于北京地区收入增长过高的问题

北京地区的销售收入包括北京地区的造价类软件收入、公司全部项目管理软件的销

售收入和服务收入。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北京地区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３

，

０３０．２３

万元。

原因一为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末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后效果显著，于上半年完成项

目管理软件销售收入和服务收入共计

１

，

５６４．４２

万元，同比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的

５３４．４５

万元，增

长

１

，

０２９．９７

万元；

原因二为北京地区新老客户销售的工具类新产品增加收入

４００

万元左右；

原因三为北京地区新老客户销售的工具类老产品增加收入

１

，

６００

万元左右。

２

、文中指出公司第三季度经营业绩放缓的说法不属实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９

月份单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４２．６３％

，净利润同比增长

２４．６２％

。 净利润

增速低于收入增速的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９

月份的净利润中未含应退而未退的增值税即征

即退款

１

，

５２５

万元，而

２０１０

年

７

—

９

月份的净利润中包含当季度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１

，

０８６

万

元。如果按同口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９

月份净利润增速将达到

６１．３１％

，文中所说的第三

季度经营业绩放缓的说法不成立。

３

、文中以楼市调控为由，质疑公司业绩增长的说法不属实。

第一，公司使命及业务战略一直定位于建设工程领域，该领域涵盖工业建筑、民用建

筑、基础设施等整个建筑业。 自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一直保持年均

２２％

的

高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２６．０８％

，中国建

筑业继续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 与此同时，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数据显

示，我国软件产业收入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同比增长

２９．３％

，利润同比增长

３４．９％

。在此大

背景下，公司依托核心竞争力取得了高于行业增速的业绩增长速度。

第二，民用建筑又细分为包括商品房、保障房、办公用房、教科文卫用房、养老用房

等，商品房仅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施工房屋建筑总面积数据

上来看，商品房施工建筑面积仅占整体施工房屋建筑面积的

３３．２４％

。 而目前国家在控制

商品房价格的同时，又投入大量资源用于保障房建设，房地产调控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调

整住房供应结构而非调整住房供应总量。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上来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我国建筑安装工程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额为

７９

，

９５７．３９

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３１．４％

，整体建安工程的实际投资总额并没有下降。

第三，公司的客户类型主要包括建设方、施工方、中介咨询公司、监理公司、设计院、

设备材料厂商、政府部门等建设工程的相关各方，公司的主要客户群体是施工方客户和

建设方客户，房地产公司只是建设方客户中的一部分。

４

、文中指出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未尽到详实披露的义务，刻意隐瞒的说法不属

实。

第一，公司在信息披露工作中，一贯秉承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从未刻意隐瞒任何信息。

第二，公司产品种类众多，销售渠道遍布全国各地。 按产品类型、区域等适当归类披

露符合分部报告会计准则，也有利于与历史披露数据进行对比。

第三，公司软件产品的组合众多，不同的产品组合对应不同的价格。 仅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的收入就由几万笔销售定单所组成，无法一一披露销售数量和单价。 公司上市之初的

ＩＰＯ

资料就采用此种披露方式，并一直沿用至今。

第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报信息披露工作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３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要求，在中报第

５６－５７

页，对当期相关子

公司的业绩情况进行了披露。

５

、文中出现的其他错误

第一， 文中 “

２０１０

年广联达实现净利润

１６

，

５０３．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１２

，

５２９．３

亿元”的说法明显有误，而应为“

２０１０

年广联达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５０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５２９．３

万元”。

第二，文中“公司逾

４

亿资金购买三家公司—兴安得力、梦龙公司和新加坡公司”的说

法明显有误，广联达国际私人有限公司（注册地：新加坡）属于公司直接设立的海外子公

司，并非公司收购所得。

三、其他说明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就上海鲁班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宝明先生多次虚构事实、侵害公司商誉的行

为，已经向法院递交诉讼材料，坚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切实保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

四、必要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

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９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该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发至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会议通

知时间经全体董事书面确认。 会议发出表决票

１５

份，收到表决票

１５

份。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曹慧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长李效伟先生拟辞去其所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司法》、《股东协

议》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曹慧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李效伟先生不再担

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经审阅曹慧泉先生履历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长的

情形，未发现曹慧泉先生存在被列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

情况。 曹慧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２

、公司董事会在选举上述人员时的提名、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３

、同意公司董事会选举曹慧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李效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长职务。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该议案。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

附：曹慧泉先生简历

曹慧泉先生，现任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首席执行官，湖南

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人代表）、

总经理。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出生，汉族，湖南益阳人，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湘钢华光

线材公司生产部部长、经理助理、副经理（主持全面行政工作）；湘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常务副总经理；湘钢执行董事（法人代表）、总经理；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曹慧泉先生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持有本公

司因实施股权激励而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１２８

，

６００

股。曹慧泉先生没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０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长李效伟先生的书面辞呈，李效伟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

其担任的公司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效伟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李

效伟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李效伟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共发出表决票

９

张，至本次董事会通

讯表决截止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共收回表决票

９

张，参与表决所有董事全部同

意本次董事会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注销杭州润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为在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汇棉

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汇”）原厂址部分土地上建设纺织面料中心

大楼，公司引进专业战略合作者进行合作建房。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杭州德

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合作设立项目公司，参与摘牌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工

人路

５９

号杭州中汇原厂址约

３２

亩土地（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对外披露的编号为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号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杭州中汇、杭州德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杭州润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注册成立了杭州

润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萧山金城路

５４０

号心意广场

３

号楼

２２０２

室，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０

万元。 该公司股东情况如下：本公司出资

２８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

３５％

；杭州中汇出资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１０％

；德圣房产出资

２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３０％

；润智投资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２５％

。（有关详

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对外披露的编号为临

２０１０－０２３

号关于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截至目前，该土地尚未进行公开拍卖，杭州润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未开展有关运营。

经与各方股东协商一致， 公司拟注销杭州润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汇棉纺织有限公司参与该土地的公开竞买。

二、关于注销张家港保税区航天中汇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张家港保税区航天中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中汇”）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由本公司独家投资设立，该公司注册资金为

５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２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９４

万元，

净资产

５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２９７６

万元，净利润

２６

万元。

为进一步减少公司的管理幅度，拟注销张家港中汇公司。 该公司注销后，

本公司不再对其合并报表，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及当期业绩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８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４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

２１

楼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庄文海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９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５

，

３１２

，

３１１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７．４９％

。其

中：（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５４

，

１４８

，

７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７．１２％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９１

人，代表股份

１

，

１６３

，

５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３７％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

施工合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９５９

，

６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２８％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反对

２０６

，

６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７２％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包括关

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游东亮、詹俊忠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的价格将持有的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铁

牛集团有限公司。 该股权转让事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第

２０１１－０３２

号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收到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按期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贰仟万

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治疗用

（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研究进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组长单位的“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治

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ＩＩ

期

临床研究” 按临床试验方案已在各家临床医院完成临床试验。 该临床试验

的数据库锁定、盲态分析和揭盲工作将于

１１

月底完成。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组长单

位的“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的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ＩＩ

期临床研究” 按临床试验方案正在

各家临床医院正常进行临床试验。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１１月４ 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绿 景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辞 职 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经理万绍智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万绍智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万绍智先

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万绍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